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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CHINA STATE FINANCE

完善中央财政政策推进国土江河综合治理
姚瑞华｜赵越｜王东｜吴悦颖

考虑疏通河道的通航功能，而忽视了对

河道水环境和水生态系统的影响。农业

部门在指导农业生产过程中，主要以

农业增产增收为目的调控农药化肥施

用，对氮磷流失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考

虑不足。对断面水质影响最大的水资源

配置、生态基流保护领域，环保部门没

有管理权限，导致很多河流成为“断流

河”，“有河皆干”现象时有发生，部分

流域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

（二）上下游权责不清，利益分配机

制不完善，跨界水质纠纷频繁发生影响

政府公信力。2006—2013 年间我国发生

重大突发性水污染事故 179 起（2013 年

就发生 30 起重大事件），2012 年以来，全

国范围内又发生包括广西龙江镉污染、

山西长治苯胺泄露、黄浦江上游死猪漂

浮、兰州饮水危机、汉江饮水氨氮超标、

靖江水源异味等事件，跨地区的流域性

水污染事件频发，并呈现常态化趋势。在

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对社会

安定和生态环境带来影响。目前，上下游

之间缺乏统一的权利义务、均衡的责任

机制和交互的配合体制，经济社会的建

设往往只关注局部水体，而忽视水体的

流域性特征，出现了上游排污、下游遭殃

的局面，危及流域社会的稳定。同时，存

在上游造福、下游享福等不公平的现象，

严重影响上游地区治水和保水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也难以体现社会公平。

（三）跨界区域安全隐患多，缺乏

相应地联防联控机制，跨界水体成为安

全隐患最严重的区域。跨界区域现存风

险源主要是排放水污染物、危险废物等

工业企业。风险隐患具体表现在跨界区

域一些工业企业设置不符合环境功能区

（或主体功能区等）定位，不符合国家和

地方产业政策，不能做到达标排放，不

满足安全防护距离要求，甚至是无任何

手续的违法企业。相关环保、安全生产

等部门未对跨界区域风险源进行排查，

未制定风险源名录，未要求风险企业规

范编制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进行演

练。不法企业利用跨界区域偷排偷放污

染物，甚至跨界倾倒危险废物等情况还

时有发生。个别跨界区域地界不清，管

辖不明，环境监管存在盲区。现阶段，环

境风险管理多为行政控制性手段，虽然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经济手段也有所应

用，但由于缺乏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以

及技术方法的配套，其应用效果并不理

想。跨区域水环境污染频繁发生、波及

范围广、扩散速度快、单一行政区划污

染治理方式反应机制迟缓，难以适应污

染治理的需要。我国跨界水污染治理呈

现出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在解决跨界

环境赔偿和污染治理责任归属等方面产

生了许多矛盾，再加上信息沟通不畅，

结果处理比较低效。跨界水体污染事件

频发已经成为威胁公众健康和影响社会

稳定的突出环境问题，急需重点治理。

实施国土江河综合整治的重要性

（一）国土江河综合治理是解决投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

届三中全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

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精神，财政

部会同环保部、水利部等相关部委积极

推进建立以流域为单元的国土江河综合

整治新模式，2014 年选择区位重要、基

础较好、问题典型并且已有若干资金政

策支持的滦河流域和东江流域作为国土

江河综合整治首批试点，率先实施，试

点期限暂定三年，中央财政预计投入 45

亿元支持两个流域国土江河综合整治工

作，以系统推进资源集约利用与配置、

水土污染治理、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

防洪抗旱减灾等工作，提升资金集中使

用效益。

我国流域治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部门分割管理，职责交叉分

散，缺乏协调沟通导致流域治理效率

低。中国水污染问题的要害是跨流域污

染严重，背后是“九龙治水”，表现为流

域管理上“条块分割”，区域管理上“城

乡分割”，同一流域水体功能管理上“部

门分割”。涉水各职能部门间虽有沟通

和联系，但水环境管理碎片化问题突

出，且环保部门处于弱势，话语权不

够，重开发轻环保的现象时有发生，流

域水治理呈现部门利益化和地方利益

化倾向。水利部门在调水过程中未考虑

到河流、湖泊等重要生态系统的生态用

水，仅考虑水的经济性而忽视水的生态

作用。交通运输部门在使用河道时，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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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安排协调性不够，提高资金使用系统

性和管理绩效的重要改革举措。2011—

2013 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2100 多亿

元开展水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和

节约保护、防汛抗旱减灾等治理任务，

流域治理虽有成效，但未取得根本性好

转，治理投入和取得的成效极不成比

例。资金投入不足、投资安排协调性不

够、资金使用分散、绩效管理不健全等

问题限制了治水成效。国土江河综合整

治是中央财政创新管理思路，改革专项

管理手段的重要实践，力图通过整合各

类专项资金，扩大资金规模，选择跨界

典型水系强化对象集中，发挥部门合力

实现系统治理，严格试点全过程绩效监

管等举措解决流域治理过程中不统一、

不协调、不规范、不一致等问题。

（二）国土江河综合治理体现了从山

顶到海洋的系统治理思路，是水系统全

生命周期的科学管控。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

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

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山

水林田湖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重视生态系

统各组成部分功能上的密切联系，寻求

多种目标之间的平衡，以及整体利益的

最大化，建立多个生态环境要素的综合

保护。国土江河综合治理以流域为单元，

可涵盖河流、水库、湖泊、地下水等诸多

水形态，统筹土壤、山林、田地等国土空

间，有利于实现山水林田湖整治的系统

性。国土江河综合治理是围绕涵养水源、

产水、用水、节水、排水、回用水等环节，

系统开展水源涵养、污染治理、节约利

用、优化配置等工作，是水系统全生命周

期的科学管控，是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

和整体性的系统治理。

（三）国土江河综合治理是系统保

障国土江河生态安全，流域治理模式的

重要探索和实践。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我国形成了现有的治水格局，表现为

“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根源在于

存在部门利益为主的条条块块管理，责

权交叉过多，难以协调，导致水陆分割

管理、水与水生生物管理脱节、污染源

环境介质与污染物监管难统一。国土江

河综合治理是立足现有的行政管理体

制，国家层面打破部门壁垒，求同存异，

尊重流域生态系统自然水系特征，多部

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跨部门协作治

理跨界河湖水体的有益探索。

推进国土江河综合整治的政策建议

（一）严格试点准入条件，推进试

点流域的先行示范。将流域上下游水环

境横向补偿协议签订以及联防联控、应

急联动、联合执法等协作机制的建立作

为进一步推进国土江河综合治理试点的

重要前置条件，有利于推动上下游地方

政府加大跨界流域治理力度。国土江河

综合整治试点流域应当成为国家财政政

策试点的示范区，体现中央和地方共担

事权的管理权限和责任，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项目设计、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

务、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措施应当先

行先试，试出成效。优先落实国家《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各项任务和措施，

部分目标指标要率先完成，起到样板和

示范带头作用。

（二）强化流域治理系统性，实现

试点流域科学治理。国土江河综合整

治的试点流域涵盖河流、水库、湖泊、

地下水等诸多水形态，包括土壤、山

林、田地等国土空间。推进流域系统治

理，不是水利工程、环保工程和国土治

理工程的简单叠加和合并，关键是要

理清山水林田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

特征，科学把握污染源分布和污染物

迁移转化规律，围绕流域生态系统保

护的薄弱环节，重点治理，集中投入，

持续关注，才有可能实现国土江河治

理真正见成效。需要环保、水利和国土

等部门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对流域问

题进行把脉和研判，才能做到有的放

矢，通过科学治理实现流域生态的系

统改善。

（三）突出试点绩效管理，创新流域

治理模式。以流域水安全为核心目标，

构建涵盖投融资效率、生态环境效益、

管理效力等指标的绩效评价体系，并将

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指标作为绩效评

价的重要指标，引导和探索建立流域保

护的长效模式。将跨界水环境横向补偿

制度常态化固定下来，探索建立适宜的

利益均衡责任机制和交互的配合体制，

实行多元化的补偿措施，推进水权交

易、排污权交易以及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建立等。创新流域管理，探索建立国家

和地方、流域上下游、各部门之间协同

参与，政府、市场和公众全社会积极参

与的流域治理模式。建立流域上下游联

合执法机制，破解跨界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难题。探索推进跨部门、高规格协

调机构的建立，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咨

询，同时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推进流

域治理。

（四）鼓励创新融资方式，建立稳

定多元投入机制。与传统以固定资产建

设和投入为主的项目管理模式不同，国

土江河综合整治更注重引导建立各种长

效机制，要求地方政府统筹不同预算层

级、不同预算类型、不同部门安排和不

同预算年度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资

金使用上按照统一规划，分口安排，集

中投入、各记其功的方式进行整合。在

积极推进专项资金整合的同时，应调动

全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政府单

一投入为主的治理模式，鼓励地方积极

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建立稳

定多元的投入机制。地方在确保财政资

金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使用部分中央

资金进行贴息补助、价格补贴、设立保

护与治理基金、退田还湿政策补贴、购

买环境服务等投融资政策创新。

（作者单位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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